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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2789 章  瀝青表面處理 

中華民國 94年 01月 24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水字第 0940030270號函發布 

1. 通則 
1.1 本章概要 

說明以地瀝青與蓋面粒料，以單層或多層鋪築於級配粒料底層或

原有瀝青及混凝土面層上之材料、設備、施工及檢驗等之有關規

定。 
1.2 工作範圍 
1.2.1 新舊瀝青混凝土表面 
1.2.2 新舊混凝土表面 
1.3 相關章節 
1.3.1 第 02745 章--瀝青透層 
1.3.2 第 02747 章--瀝青黏層 
2. 產品 
2.1 材料 
2.1.1 除另有規定外採用黏度 AC-5 地瀝青，其品質須符合 AASHTO 

M226（材質規格採用表 2）之規定，使用溫度為 135～175℃。 
2.1.2 所用粒料須為潔淨之碎石，質地均勻堅實，不雜有扁平細長之片

塊或易風化之石料，以及其他不適宜雜物，須符合洛杉磯磨耗試

驗（CNS 490 A3009）之規定，磨損率(洛杉機試驗)不得超過 40%，

其級配及用量照設計圖說之規定。粒料撒佈時，必須充分乾燥。 
3. 施工 
3.1 施工方法 
3.1.1 瀝青表面處理之舖築，須在天晴之日（外蔭蔽處氣溫在 16℃以上）

原有路面或底層充分乾燥時行之。 
3.1.2 透層部分須符合第 02745 章「瀝青透層」規定辦理。 
3.1.3 黏層部分須符合第 02747 章「瀝青黏層」規定辦理。 
3.1.4 瀝青表面處理面層應於透層瀝青材料充分凝固後舖築之（透層澆

置後 1 天） 
3.1.5 瀝青表面處理之邊緣必須準確訂定，路面完成後邊緣必須整齊無

不規則形狀。如係半面施工路，其接縫應沿路中心線。 
3.1.6 瀝青表面處理舖築前，原有底層或路面如有洞穴或沉陷不平之

處，應先行以原底層相同或更佳材料，將其修補平整並滾壓堅實

緊密。 
3.1.7 在未澆置面層瀝青前，應用清掃機或竹帚將表面浮鬆塵土雜物等

清除潔淨，此項清掃工作，應適時行之，不宜過早，以期澆置瀝

青材料時，底層表面或原路面能保持良好之潔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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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第一次澆置瀝青材料係依照設計圖說規定之用量及本章第 2.1.1
款規定澆置之溫度（正確之澆置溫度由機關(或監造單位)視實際情

形決定之，加熱超過規定最高澆置溫度之瀝青材料，必須予以棄

置，不得再行使用。），以壓力播油車或手壓噴油機均勻澆置於整

理潔淨之底層或原路面上，澆置之長度，以備妥之蓋面料可立即

撒佈掩蓋為度，在蓋面料未撒佈前，任何車輛機械均不得通行。

如用播油車分段澆置時，前後段接頭部分須舖以適當寬度（通常

1m）之厚紙，使澆置開始時噴於紙上以防重複，而免油量過多。

播油車並應於澆置地段之前適當距離起步行駛，以期行駛至澆置

開始地點，即可以規定速度均勻澆置設計之瀝青量。 
3.1.9 第一次瀝青材料澆置後，應立即於其上撒佈第一層粒料，其用量

應依照設計圖說之規定，以粒料撒佈機或其他妥當方法撒佈，並

應與瀝青材料澆置工作密切配合，不得因待料以致已澆瀝青材料

冷卻，而有未撒佈粒料之情形。粒料撒佈後，須立即掃勻，並避

免有粒料重疊之情形，空隙處應予填滿，繼之即用 5～8t 壓路機

或膠輪壓路機滾壓，滾壓須由路邊開始，逐漸移向路中，在曲線

超高處滾壓，應由低側漸移至高側，滾壓方向與路中心線平行，

每次重疊半輪寬。滾壓及掃勻工作，須相繼往返進行，至路面堅

實經機關(或監造單位)認可而後止，並應於瀝青材料澆置及粒料撒

佈後之同一天內完成之。 
3.1.10 第一層粒料滾壓完成後，應將表面打掃潔淨，除去浮鬆材料（清

掃時須注意儘量勿使擾動業已嵌妥之粒料），然後再均勻澆置第二

次瀝青材料，除用量照設計圖說之規定外，其澆置方法與第一次

同。 
3.1.11 第二次瀝青材料澆置後，應即按設計圖說之規定用量，均勻撒佈

第二層粒料，並照本章第 3.1.9 款方法掃勻滾壓堅實。 
3.1.12 以後各層均按設計圖說之規定油量、粒料量分別澆置、撒佈，並

依本章第 3.1.8 款及第 3.1.9 款方法施工。 
3.1.13 面層縱向接縫施工時，鄰近路面接縫處須先清掃潔淨，澆置瀝青

須注意不得有重複或不足之處，接縫處務須平直整齊，不得有凹

凸不平形成路脊之現象。 
3.2 瀝青材料之澆置溫度 

瀝青種類及等級 澆置溫度（℃） 
AC-2.5 
AC-5 

AR-2000 
120～150 Pen. 

RS-1 

130+ 
140+ 
140+ 
130+ 

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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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2 
CRS-1 
CRS-2 
MS-1 

HFMS-1 

50～85 
50～85 
50～85 
20～70 
20～70 

瀝青材料加熱時之最高溫度，不得超過瀝青材料發生冒煙現象

（Fogging）時之溫度，如超過該溫度應予廢棄，不得使用。 
4. 計量與計價 
4.1 計量 
4.1.1 依契約詳細價目表計量。 
4.2 計價 
4.2.1 本章之工作按依契約詳細價目表計價，其附屬工作及機具、設備

等費用均已包函其中，不另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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